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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
“差序—协同”结构

阳 平*

摘 要 纪检监察证据标准是纪检监察案件证明标准的具体化。该标准是一个复合概

念,依案件类型可分为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三类证据标准,每类均涉及定性、处分处置、程

序等不同维度的证据标准。纪检监察机关办理案件的价值追求、证明对象、取证权限与程序要

求等实践性因素,以及纪检监察人员认定不同类型案件事实的谨慎程度这一认识论因素,共同

塑造了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差序—协同”结构。在此结构中,不同类型、维度的证据标准之间

既呈差异化、层次化的“差序格局”,又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存在动态调整、转化衔接乃至竞

合的情形。该理论模型突破传统证据标准理论对诉讼程序、单一标准和实体性证据的路径依

赖,揭示了纪法贯通场景下差异化证据标准的协同运行机理,可为多类型、多维度案件事实的

证明及其证据标准的建构与适用提供理论证成与方法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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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证据标准逐渐发展为刑事诉讼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并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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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纪检监察教研部副研究员。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重点课

题“纪检监察证据原理与规则研究”(项目编号:SC24JC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代表性文献包括:熊晓彪:“刑事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之异同”,《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

191—208页;董坤:“证据标准:内涵重释与路径展望”,《当代法学》2020年第1期,第108—118页;秦宗文:
“证据标准的双维分析:基准与动力”,《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3期,第87—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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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证据标准概念也相继被引入监察程序中。〔2〕由于纪委监委

合署办公,有权调查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以下简称“三类案件”),因而,其不仅需要

有规范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调查的监察证据标准,还应有指引违纪案件调查的纪检证据标

准。现有研究鲜有以“纪检监察证据标准”为研究对象,大多是聚焦监察证据标准。〔3〕虽然也

有观点认为监察证据标准的范畴包括违纪案件证据标准,〔4〕但在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尤其

是纪检监察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借由“监察证据标准”概念一并研究违纪案件证据标准,在

学理和实践层面均不精准恰当,有必要将“纪检监察证据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加以研究。

关于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现有研究对于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三类案件”究竟是应采用统一

证据标准还是差异化证据标准,存在着认识分歧。〔5〕在法规制度层面,有关纪检监察证据标

准的条款较为抽象、原则。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以下简称《监

督执纪工作规则》)虽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三类案件”均应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6〕的证明标准,但未明确“证据确凿”的具体内涵;《监察法实施条例》尽管明确了监察机

关调查终结职务违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各自应满足的证据标准,不过尚未清晰界定这两类案

件证据标准的内涵及二者之间的差异化程度。上述认识分歧以及有关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法

律法规尚不健全的问题,容易给纪检监察人员准确理解和适用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带来困惑,不

利于规范纪检监察案件的办理。例如,有调研显示,“个别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违背时限要求和

办案规律,忽视了纪法罪的不同证据标准,办结的案件质量存在隐患”。〔7〕这些现象不仅表

明研究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也指明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对此,本文围绕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展开,阐述这一概念引入的理论正当性、价值及内涵,剖析塑

造其内部构造的因素,据此阐释这一标准的构成要素与互动逻辑,将其特征总结提炼为“差

序—协同”结构。运用这一原理,针对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该标准适

用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为解决多维度案件事实的认定难题提供理论指引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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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
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
下简称《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9条、第70条分别规定了监察机关调查终结职务违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各自

应满足的证据标准。
代表性文献参见张中:“论监察案件的证据标准———以刑事诉讼证据为参照”,《比较法研究》2019年

第1期,第16—27页;谢佑平、申育冰:“论监察调查三类案件的证据(明)标准及其程序衔接”,《河北法学》2021
年第11期,第64—74页;张红哲:“监察证据标准的理论阐释与优化路径”,《中外法学》2023年第3期,第785—

802页。
参见张红哲,见前注〔3〕,第787页。
例如,有的认为,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统一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参见单子洪:“论纪检监察证据标准

的统一”,《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53—61页。而有的则认为,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三类

案件的证据(明)标准存在差异,参见谢佑平等,前注〔3〕。
参见《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53条。
福建省三明市纪委监委课题组:“推动案件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7

月2日,第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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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检监察证据标准概念的引入及内涵界定

证据标准作为一个最初产生于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概念,被引入属于审前和非诉讼领域

的纪检监察领域,是否具有理论正当性和实践必要性? 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是准确认识纪检监

察证据标准的内涵及其内部构造的前提。
(一)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引入的正当性阐释

近年来,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经历了从混同到分野的历程。〔8〕目前,证据标准与

证明标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已成学界共识,但关于二者究竟有哪些差异,存在不同认识,主
要有四类观点:①“诉讼阶段区分说”认为,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的内容相同,区别体现在所适

用的诉讼阶段的差异,前者适用于审前阶段,后者适用于审判阶段。〔9〕②“诉讼构造界分说”

对“诉讼阶段区分说”进行了修正,认为证明标准的适用并不局限于审判阶段,而是适用于具有

控、辩、审三方的诉讼结构,但证据标准的适用则无需以相应的诉讼构造为前提。〔10〕③“包含

说”认为,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在内容上有区别,前者是后者评价内容的一部分。〔11〕④“具体

化说”则认为,“证据标准的理解和运用实质上是对证明标准的实体条件的再具体化,是对证明

定罪量刑的证据进行了量化处理”。〔12〕可见,关于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的关系,主要分歧点

在于各自的适用领域以及具体内容。基于对证明标准的特征以及我国证据立法的考察,笔者

认为“具体化说”,即证据标准是对证明标准的具体化、客观化表达,更有说服力,当然也存在一

些偏颇之处。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在适用领域方面,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并非仅适用于审判阶段或具有控、辩、审的诉

讼结构,也适用于包括纪检监察调查活动在内的审前阶段。

由于具有控、辩、审三方的诉讼结构通常发生在审判阶段而鲜见于审前,“诉讼阶段区分

说”“诉讼构造界分说”这两类观点并无本质差异,即均认为证明标准、证据标准仅在适用的诉

讼阶段上存在差异,二者均不适用于属于非诉讼领域的纪检监察程序。这两类观点实际上是

将狭义的司法证明标准或审判证明标准等同为广义层面的证明标准。我们通常所说的证明,

属于“狭义的刑事证明”,是指“国家公诉机关和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

求,向审判机关提供证据,运用证据阐明系争事实,论证其诉讼主张的活动”。〔13〕然而,在认

识论领域,证明并非限于审判阶段,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领

域,普遍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证明活动。〔14〕相应地,这些证明活动也均需满足相应的证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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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参见谢佑平等,见前注〔3〕,第69页。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82页。
参见熊晓彪,见前注〔1〕,第202—203页。
同上注,第202页。
董坤,见前注〔1〕,第112页。
宋英辉、甑贞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同上注,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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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它们可称为广义的证明标准。例如,历史学家在查证某个历史事件真相的过程中,执法机

关在办理案件中,甚至个人在查明某个关乎自己利益的事情真相中,对待证事实均需要证明到

一定程度,也即需要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用于证明的证据需要满足相关标准和要求,而这些

证明活动并非一定在具有控、辩、审三方的诉讼结构中进行。即便在诉讼领域,刑事拘留、逮
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等诉讼活动也均需要满足相应的证明标准。对于纪检监察机关而

言,为确保所收集的证据“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其调查终结的职务犯罪

案件的全案证据同样需要达到或自认为已达到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是与审判阶段的“他
向证明”模式不同,纪检监察机关查明事实涉及的证明模式是“自向证明”。特别是在调查职务

犯罪案件中,根据诉讼证明标准所开展的证明活动履行的是控方举证责任,所认定的事实是控

方的事实版本,能否最终成为刑罚的事实依据还有赖于法官的居中裁判。“诉讼阶段区分说”
“诉讼构造界分说”均否认审前阶段存在证明标准的概念,实质上是不认为“自向证明”是证明

活动。然而,“自我证明或证给人看,差别仅在于在完成特定任务时,哪种方式更有效,更符合

其他价值如程序正义的要求,并不能因不具备某种形式而否定其为证明活动”。〔15〕据此,我
们不能因监察调查阶段与审判阶段在证明模式以及证明的法律后果方面有异,而认为前者关

于证明案件事实的充分性程度和标准并非证明标准。并且,在审前阶段设立和运用证明标准

有助于防止错判。如果审前调查主体不是对照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取证,而是采取比其更高或

更低的证明标准,则容易产生放纵罪犯或冤枉无辜的风险。此外,纪检监察机关作为违纪案

件、职务违法案件的调查机关及裁判、处置执行机关,在办理这两类案件中所认定的事实具有

终局性且均须满足相应的证明标准,以防止执纪执法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不当处置。

第二,在具体内容方面,证据标准是对证明标准的一种具体化路径,是主客观的有机统一。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传统表述“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存在模糊化、主观性强

等不足。在美国著名的杰克逊案(Jackson
 

v.
 

Virginia)中,法院坚持认为,为了定罪,陪审员必

须达到“接近确定的主观状态”。〔16〕虽然表达这种主观确信所使用的语言,每个时代都有所

变化,每个司法区也有不同,例如,在大陆法系,相对应的表述是“内心确信”,或者是“自由达到

的某种确信”,但这些词语和其他类似物所共同具有的特征是,以对控方案件存在的高度个人

确信作为确定犯罪是否已经得到证明的标准。〔17〕与之对照的是,在法律领域之外,一个已经

提出的假说视为得到证明,从来没有以调查者的主观确信来表达证明标准,而是以可以得到的

证据和争议中的假说之间必须存在的推理关系来表述的。〔18〕在我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的证明标准也被质疑过于原则、抽象,以至于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其实际理解、掌握上标

准不一,是造成冤错案件发生的原因之一。〔19〕针对证明标准主观性强、较为抽象的特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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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秦宗文,见前注〔1〕,第90页。

See
 

Jackson
 

v.
 

Virginia
 

et
 

al.,
 

443
 

U.S.
 

307
 

(1979).
参见(美)拉里·劳丹:《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李昌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
同上注。
参见黄祥青:“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法律适用》2018

 

年第1期,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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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在证明标准的具体化方面作了长期探索,一种较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是美国学者罗纳

德·艾伦(Ronald
 

Allen)提出的“最佳解释推论”。根据该理论,“只要存在一种与无罪主张相

符,且具有充分合理性的证据解释,事实认定者就应当(也必须)据此推断被告人无罪。反之,
若不存在与无罪主张相符的合理证据解释(且存在与有罪主张相符的合理证据解释),则应当

判定被告人有罪”。〔20〕上述规则体现了事实认定者在满足证明标准方面所需要的证据要求

和推理过程。同时,需要认识到,“最佳解释推论”在事实认定中的适用与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

结构密切相关。
与之对照的是,我国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具体化采取的是另一种进路,即制定更加具

体、更具操作性的刑事证据标准。例如,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
事诉讼法》)修改时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具体化为三个要素。〔21〕《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明确了不

同证据种类以及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的规则和标准。这些规定既包括对单个证据的证

据能力、证明力的审查判断,也涉及对全案证据充分性的评价,发挥的恰恰是前文提到的“具体

化说”所论及的证据标准的功能,即“证据标准是实现证明标准客观化的有效路径”。〔22〕各地

制定的证据标准也都是总结办案经验,对标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对证明案件所需要的证据进

行详细全面的列举。〔23〕可见,证据标准的功能旨在克服证明标准主观性强的弊端,确保用于

证明案件的证据符合可采性要求,并在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确立推理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如
下文所要论证的,证据标准尽管在理论上可视为是证明标准的客观化、具体化表达,但并非如

“包含说”所认为的仅是对证据能力和要件证据的客观审查判断,也绝非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
而是与“最佳解释推论”一样,还涉及通过证据推理形成对全案证据充分性的评价与认定,具有

主客观相统一的特征。
综上所述,证明标准并非仅适用于审判阶段,而是适用于包括纪检监察案件调查在内的审

前和非诉讼领域中的事实查明活动。由于证据标准是对证明标准的具体化阐释,因而,前者同

样适用于审前的纪检监察案件调查活动。
(二)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引入的重要价值

将证据标准引入纪检监察领域,不仅具有理论正当性,而且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

价值。
首先,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准确适用有助于提升纪检监察案件办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正

规化水平。根据《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53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办理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

法、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一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标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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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抽象性、原则性和主观性强等不足,需要借助引入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对“证据确凿”的内涵、

满足条件予以具体化,使之在规范案件办理、查明案件真相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制定实施纪检监

察证据标准可视为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自我革命”,有助于推动解决因证据收集程序不规范、取证

不足或过度取证所导致的案件质量不高或办案效率较低等问题,确保案件办理的公平公正。
其次,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确立有利于促进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确立纪检监察证据标

准,明确“三类案件”证据标准各自的内涵及其关系,有助于把握各类案件的取证要求及相互衔

接情形,推进执纪与执法的贯通、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的有机融合。尤其是,通过对标刑事审

判的证明标准确立监察机关调查终结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能更好实现监察证据与刑事

证据的衔接,进而有助于促进监察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
最后,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引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将推动证据法理论创新与中国自主纪

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完善。传统观点认为,证据法侧重研究基于庭审活动构建的证据规

则,对审前取证规则的研究并不多。〔24〕虽然现有关于证据标准的研究将这一概念的适用领

域延伸到公诉、侦查阶段,但仍局限于诉讼场域。围绕纪检监察证据标准这一被证成为可适用

于审前、非诉讼活动的中国本土概念,形成相关证据法概念、理论以及规则,是对包括证明标准

理论在内的传统证据法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发展创新,不仅会拓展证据法的研究范畴,也将丰富

完善中国自主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
(三)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内涵界定

证明标准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产物,本身就对事实认定者查明真相提出了理性和公正要

求。作为对证明标准的具体化阐释,证据标准同样须体现求真与求善的双重价值。为实现求

真价值,证据标准需要对单个证据的相关性、真实性以及全案证据的充分性进行评价。为体现

求善价值,证据标准还需要对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包括证据种类、证据收集方式等,进行规

范。据此,证据标准应当包含以下三个要素:一是关于证明对象的确定,即“所有待证事实都有

证据证明”,这是对证明标准中“事实清楚”要件的具体化,此处的“事实”既包括构成要件事实,
也包括程序性事实、处分处置情节事实等其他需要证明的事实;二是关于证据的查证要求,即
“证据如何成为定案根据”的条件,是对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的审查判断;三是关于全案证据

的充分性的评价,这是对证明标准中“证据充分”要件的具体化。其中,证据只有经过第一个要

素即证据相关性的检测后,才能接受第二个要素即证据合法性或真实性的审查;第三个要素是

基于全案证据情况,对待证事实能否认定的综合判断标准,明确了需要通过证据推理对全案证

据充分性进行评价的法治要求。这三个要素互为关联、层层递进,体现了证据标准主客观相统

一的特征。由此可见,证据标准的构成和适用不仅应遵循认识论规律,还涉及价值论层面的考

量,与纪检监察人员的道德、理念和自由裁量权有关。

根据证据标准的构成及其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纪检监察证据标准是对“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证明标准的具体化表达,可定义为“纪检监察机关审查判断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和

全案证据的充分性所应满足的要求和标准”。关于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构成,大部分观点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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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件类型将其分为违纪案件证据标准、职务违法案件证据标准与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标准,也

有学者将其分为横向结构与纵向结构的证据标准,前者包括“三类案件”证据标准,后者指的是

初步核实、重要调查措施、结案等不同程序适用的证据标准。〔25〕笔者认为,纪检监察证据标

准既具有刑事证据标准的一般属性,同时作为纪检监察制度的一部分应体现其特征并服务于

纪检监察案件办理需要。案件事实认定需要遵循的认识论规律以及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

法治化正规化水平的价值追求,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办理中除了需要对构成要件事实予

以证明(需要满足的证据标准对应于“三类案件”证据标准),并在适用相关程序或调查措施时

满足相应证据标准外,对被调查人是否具有从宽或从严处理情节、违纪违法所得的准确认定也

应以满足相关证据标准为基础,这关乎案件的公正处理及对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并且,

此类有关对人(物)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不同于案件定性类证据标准或程序类证据标准。因

此,纪检监察证据标准是一个多类型、多维度的证据标准体系,依案件类型可分为违纪案件、职

务违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标准,每类案件证据标准涵盖定性类、处分处置类、程序类等不

同维度的证据标准。

三、塑造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内部构造的因素

对事实认定者来说,存在两种可能的正当理由,一种是实践性的,另一种是认识论性质

的。〔26〕纪检监察人员开展的案件调查活动,虽然与法官的事实认定活动在证明模式、查明事

实的准确程度与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与后者一样均属于遵循特定的程序并运用所取

得的证据进行推理以查明真相的活动,因而,同样受实践性和认识论因素的双重影响。

(一)外在视角———实践性因素

外在视角是从制度整体的外部观察者立场,考察影响纪检监察证据标准设置的实践性因

素,主要涉及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三类案件”的价值追求、证明对象、被调查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结构、取证权限与程序要求。

1.“三类案件”办理的价值差异

真相和正义必须与外在的价值和关注相权衡,包括“公平”“合法”“程序权利”和“公

正”。〔27〕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确立,不仅是追求真相即实现准确价值,而是需要在公平正义、

纪法秩序、人权保障、成本效率等多个价值之间进行取舍与平衡。这些价值成为影响纪检监察

证据标准内部构造的基础性因素。不同的办案价值对证据标准有不同的要求,准确、公正要求

提高证据标准,而秩序、效率则要求降低证据标准。这决定了不同性质的案件适用同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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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无法满足办案价值多元化的需要,而应基于各类案件对价值追求的不同倾向,确立差异化

的证据标准。具体而言,纪检监察机关的第一职责是监督,在监督执纪中应当“贯彻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28〕在这种“预防主义”而非“惩罚主义”的执纪执法理念下,

纪检监察机关办理违纪、职务违法案件,即便是真相查明达不到确信无疑的程度,也可对被调

查人进行教育、提醒、监督,并且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价值也会稀释其在查明真相上的

投入。〔29〕与之不同的是,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以刑事法律为依据,在罪与非罪之间不存在中

间状态,对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适用的标准与刑法对普通公民的标准一致。出于惩治犯罪

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追求,为避免出现冤假错案,办理职务犯罪案件需要具备更加完备的证

据要素、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这使得违纪案件、职务违法案件的证据标准低于职务犯罪案件

的证据标准,这也是纪严于法的应有之义。此外,从成本效率价值的角度看,执纪执法资源的

有限性决定,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越大、不利后果越严重的案件,调查成本越高,即违纪、职务违

法案件的调查成本通常应低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成本,这使得这三类案件的证据标准也呈

现差异化。同理,在同一个案件中证明程序性事实、处分处置类事实的成本相应地应低于构成

要件事实的证明成本,造成程序类证据标准、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低于定性类证据标准。由于

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案件中,大部分是违纪、职务违法案件,涉嫌职务犯罪需要移送司法

机关处置的案件占比较少,若将违纪、职务违法案件的证据标准人为拔高到职务犯罪案件的证

据标准,或者要求程序类与处分处置类事实适用的证据标准等同于构成要件事实适用的证据

标准,则相当于整体提高了纪检监察机关案件调查的成本,“势必导致监察效率严重低下,与监

察体制改革追求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目标不符”,〔30〕并可

能难以有效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进而损及秩序、公正价值的实现。

2.“三类案件”办理中被调查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的差异

在现代国家的法治秩序中,公民依法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权利

义务的对等性与一致性是权利义务关系的一般特征与内在要求。然而,立法上也存在对权利

义务的一致性作出特别调整的规定,尤其是对党员、公职人员的权利义务配置形成了“权利克

减”与“义务增持”的特殊关系结构。克减党员、公职人员的部分权利,并增持其相关义务,主要

是因为党员、公职人员不同于普通公民身份,会因其行为选择的公共性而产生外部性,为此适

用于党员、公职人员的党规国法会对其作为公民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限制,强化责任规定和规

则约束,且地位越高、位置越重要、权力越大,这种权力递增就要求制度约束越严格。〔31〕在审

查调查中,对具有党员、公职人员身份的被调查人进行“权利克减”“义务增持”体现在多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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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功德:《党规之治》,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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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例如,党员有义务如实向组织交代有关问题,审查部门也可以根据党规党纪要求被审查人

端正态度、配合调查,如实主动说明问题,并要求违纪党员书写“检讨书”“忏悔录”,反映被审查

人违反党章、背离党的性质宗旨的错误本质和态度、认识以及思想转变过程等。〔32〕涉嫌职务

违法的公职人员在接受监察机关调查时有义务就其所涉嫌的违法行为作出陈述。〔33〕对被调

查人相关权利的克减与义务增持的要求,无疑减轻了取证主体的证明负担。相反,监察机关对

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则不是“内部行为”,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不受“权利克减”条款约束。

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使得证明职务犯罪

行为的难度高于对职务违法行为的证明。因此,法律法规对被调查人在不同性质案件调查中的

权利义务配置差异,必然影响“三类案件”的取证要求和证明难度,进而塑造差异化的证据标准。

3.“三类案件”证明对象的差异与竞合

证据标准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或证明对象都有证据证明。违纪、职务违

法、职务犯罪行为在构成要件方面的差异,决定“三类案件”的证明对象不一致。例如,大多数

违纪行为一般有对应的职务违法行为,但基于纪严于法的要求,仍有部分违纪行为不同时构成

职务违法,造成这两类案件的证明对象也存在差异。再如,部分违纪、职务违法行为,与对应的

职务犯罪行为构成“层次关系”,后者比前者往往多一些特别构成要件,如情节要件、金额要求

或相关履职要件。因此,违纪事实、职务违法事实和职务犯罪事实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上,证
明对象的不一样,造成证据标准的差异。不仅如此,在同一个案件中,构成要件事实与处分处

置类事实、程序性事实的证明对象也不一样,因而,各自所适用的证据标准也应不一致。当然,

还应认识到,由于具有“层次关系”的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部分相同,“三
类案件”证据标准存在相互转化、竞合的情形。

4.“三类案件”办理中的取证权限与程序要求差异

首先,监察调查权与纪委审查调查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各自适用的条件、对象、规范

以及后果不同,这决定监察机关与纪委不能共用取证权限和取证程序
 

(尽管两种程序存在一

些相似性)。〔34〕并且,监察机关在不同的办案程序环节有权使用的监察措施种类也存在区

别。在取证所遵循的法规类型方面,纪委调查违纪案件受党内法规规范,而监委调查职务违

法、职务犯罪案件主要受《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等国家法律规范。这些因素使得评价不

同案件类型的证据以及同一案件中不同程序环节取得证据的合法性,所适用的法规种类和标

准均难以完全一致。此外,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三类案件”在取证程序、证明模式以及时效要求

方面的差异,也造成这几类案件实行统一的证据标准不具有可行性。其中,对职务犯罪行为的

立案因受追诉时效限制,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的案件一般案发时间较近,且这类案件还要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公诉,涉及后续的诉讼环节并可能面临上诉、再审等一系列程序制约,对应的是

“他向证明”,与之相适应的是对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要求更高,被赋予较多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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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丁英华、刘旺:“党员的‘权利让渡’与‘义务增持’”,《中国纪检监察》2022年第23期,第51页。
参见《监察法》第20条。
参见阳平:“论监察取证规则的建构逻辑”,《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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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察调查人员通过证据认识案件事实真相的可行性也相对较高;而对党员、公职人员的违纪

违法行为的处理不受所谓追诉时效限制,以至于一些违纪违法案件尽管发生年代久远也需要

立案查处,加之取证权限不足,对应的证明模式为“自向证明”,不涉及后续的诉讼环节,导致所

收集的证据难以达到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当然,由于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一体调查违纪、职
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且实行“集中决策、一体运行”,〔35〕使得“三类案件”的证据标准在适用

中同时还存在动态转化甚至竞合的情形。
(二)内在视角———认识论因素

事实认定的内在视角是从制度内在角色扮演者即事实认定者的立场,考察影响事实认定

准确性的内在因素,旨在揭示事实真相具有盖然性的认识论原因。〔36〕在纪检监察案件调查

中,纪检监察人员只能通过证据再现案件事实,达到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目标。本文要论证的

是,基于谨慎标准理论,纪检监察人员在认定不同类型的案件事实时所具有的差异化谨慎标

准,是影响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内部构造的重要认识论因素。

1.谨慎标准理论的内涵

传统观点认为,证明标准设定了必要且充分的信念度或信心度,即如果事实认定者要认定

p,那么他必须通过评价证据而对p为真这一事件具有该信念度或信心度。然而,“信念的坚定

性(firmness),即一个人对它的确信程度,无助于解决‘信念是否合乎理性或者是否建立在证

据之上’这一问题”;〔37〕而“坚持如下主张甚为关键,即导致定罪的有罪信念必须具有良好的

理性基础”。〔38〕如果事实认定者是通过占卜或抛硬币的方式来认定被告有罪,违反的是证明

所需要的理性要求。因此,事实认定者不仅需要关注认定p所达到的信念度,还需要关注信念

的合理性,这要求在事实认定中秉持适当的谨慎标准。〔39〕

审判评议语境中的谨慎是一种命题态度,即一种批判性思维框架,该框架对于争议之中的

指控之真实性产生不同程度的说服阻力。阻力程度应当随着一个人对指控的严重性以及判定

它为真的后果之严重性的意识而提高。〔40〕证明标准相当于为证成或证否待证事实设定的阻

力程度,证明标准越高,意味着阻力程度越大,事实认定者要证成他对p的认定,就必须对p具

有更强的信心。在此意义上,证明标准是可变标准,这种可变性源自谨慎标准具有语境依赖

性。无论是民事审判还是刑事审判抑或其他类型的事实查明活动,事实认定者都应当始终谨

慎行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谨慎性的要求必须保持不变,而置语境差异于不顾。上述阐述证

明标准的语境依赖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谨慎标准的可变性、差异化可概括为谨慎标准理论,即:
所认定的事实为真的不利后果越严重,对当事人权益可能产生的影响就越大,就越需要更多更

具说服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案件的证明标准及其对应的证据标准就越高;反之,事实认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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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7条。
参见张保生、阳平:“证据客观性批判”,《清华法学》2019年第6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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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害关系越小,所要满足的证明标准及证据标准就越低。谨慎标准理论适用的道德基础在

于,对当事人的尊重及其福祉的关心,是我们期望事实认定者展现的美德。〔41〕

需要说明的是,在两类不同性质案件中适用不同的谨慎标准,并不意味着:事实认定者在

一类案件中比在另一类案件中行事更不谨慎。就如,我们很难说,在开阔通畅的高速公路上以

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驾驶汽车的司机一定没有在狭窄拥挤的土路上以每小时40公里驾驶

汽车的司机谨慎。评价两种路况下司机的谨慎程度,速度并非绝对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当
两个人都秉持与他们各自所处语境相适应的谨慎时,任何一人都不比另一人更行事谨慎。同

时,当一个人的行为存在更高的致害风险或其决定关乎更重要的利益时,为避免造成损害或作

出错误决策,其必须秉持更高的谨慎,就好比在同样的路况条件下,在限定时速以内驾驶的司

机通常要比超速驾驶的司机更谨慎。

2.谨慎标准理论在纪检监察案件调查中的适用

根据谨慎标准理论,事实认定所秉持的谨慎标准与所认定事实的重要性及对当事人权益

的影响正相关。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的后果分别是党纪处分、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
这三类案件的事实认定对被调查人权益的影响以及错判的代价均递增。同样,构成要件事实

的认定比处分情节事实、违纪违法所得、程序性事实的认定对当事人的影响更大。根据证据标

准的语境依赖性特征,可知,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应严于违纪案件、职务违法案件的证据

标准,且同一个案件中的定性类证据标准应严于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程序类证据标准。

那么,纪检监察人员如何理解各类证据标准之间的差异化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谨慎标

准差异? 以定性类证据标准为例,尽管纪检监察人员办理这“三类案件”遵循的证据标准存在

差异,但在认定被调查人是否涉嫌违纪、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行为时,都应秉持与所办理案件

的类型相适应的谨慎标准,即均要达到案件调查终结所需要的“证据充分”的程度。这也是为

什么“三类案件”的证明标准在表述上是基本一致的,即“证据确实、充分”或“证据确凿”。只

是,由于这“三类案件”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大小不同,各自对应的“证据确实、充分”
的内涵存在差异,表现为各类案件的证据标准相异。

总结起来,上述作用于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实践性因素和认识论因素,互为关联、相互作

用。例如,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三类案件”在价值追求、证明对象、取证权限和程序要求等方面

存在的差异会影响具体案件中事实认定者的谨慎标准,同时,纪检监察人员认定不同类型案件

事实的谨慎程度差异,又会反过来影响案件办理的成本和效率。因此,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纪

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内部构造,使得各类证据标准以及同类证据标准中不同子证据标准之间既

具有差异,又存在密切的互动。

四、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内部构造

有关塑造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内部构造的实践性和认识论因素的论述,为建构和解释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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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内部构造提供了理论支撑,解决的是认识层面的“为什么”问题。然而,关于纪检监察证据

标准体系中各类证据标准的具体构成以及彼此的互动逻辑“是什么”的问题,有待于基于前述

研究予以阐释和揭示,这也是适用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重要前提。
(一)定性类证据标准:“三类案件”证据标准

定性类证据标准,又称构成要件类证据标准,是针对证明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的违纪、职务

违法或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所设定的证据要求和标准。因此,此类证据标准在具体案件类型

上,分别对应于违纪案件、职务违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

1.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标准

由于监察机关调查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所收集的证据材料,需要移送审查起诉,接受刑事

审判的审查判断,故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等同于刑事案件的证据标

准。对此,《监察法实施条例》第70条明确,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证据确

实、充分”,且有关该标准应满足的条件与《刑事诉讼法》第55条关于“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

合的条件在表述上完全一致,即:①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②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

定程序查证属实;③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三个条件构成职务犯罪

案件的证据标准,既有对单个证据相关性、合法性、真实性的审查判断(第一、二项条件),也有

对全案证据充分性的综合判断(第三项条件)。上述有关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界定方式及

其对构成要素的阐释,同样适用于对职务违法案件、违纪案件证据标准的要素建构与阐释。

2.职务违法案件证据标准

如前文所论证的,职务违法案件的证据标准应低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根据《监察

法实施条例》第69条规定,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职务违法案件应满足的证据标准包括四个要

素:①定性处置的事实都有证据证实;②定案证据真实、合法;③据以定案的证据之间不存在无

法排除的矛盾;④综合全案证据,所认定事实清晰且令人信服。上述证据标准可以进一步解释

如下:第①②项分别是对职务违法案件单个证据的相关性、合法性与真实性的审查判断标准。

第③项既是审查判断单个证据真实性的标准,也提供了审查判断的方法,即用于定案的证据之

间能相互补强并共同指向同一事实。第④项是对职务违法案件全案证据充分性的判断标准,

即“清晰且令人信服”。鉴于职务违法案件证据标准低于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标准,“清晰且令人

信服”的内涵可理解为: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案件事实,根据这些证据所获知的事实虽然不需要

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但也要有非常高的确定性,通过符合常人认识规律及理性的判断,

基本可以达到确信的程度。

3.违纪案件证据标准

违纪案件的证据标准虽然没有必要采用与刑事案件一样的最严格证据标准,但由于案件

处理结果关乎全面从严治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涉及被调查人的重要权益,为避免处理的随意

性,仍需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要求的谨慎程度。结合现有党内法规有关违纪证据

的相关规定,并考虑违纪案件与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的区别与联系,违纪案件的证据标准

宜包括以下四个要素:①定性量纪的事实都有证据证实;②定案证据真实、合规;③证明主要事

实的证据之间不存在矛盾;④综合全案证据,所认定事实“明确且合理可信”。该标准与职务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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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件证据标准的构成要素在种类和功能上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对单个证据的相关性、合法性

审查判断的规范依据和要求,以及对全案证据充分性的审查判断标准。将违纪案件全案证据

的充分性具体化为“明确且合理可信”,既是为了在纪律审查工作中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促进

真相的发现,又旨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更好发挥执纪审查在提升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中的作用,实现求真与维护纪律严肃性等监督执纪价值的有机统一。由于违纪案件

证据标准低于职务违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明确且合理可信”可理解为:有明确

的证据证实违纪事实,根据这些证据所获知的事实和情况合理且可信赖,通过符合常人认识规

律及理性的判断,明显可以认定被审查人实施了违纪行为。
(二)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
   

纪检监察案件调查终结后,既涉及对被调查人(包括涉案人员)的处分处理,也包括对涉案

财物的处置。其中,处分情节类证据用于证明被调查人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的情

节,或是否存在从重、加重处分情节。违纪违法所得证据用于证明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违纪违法

所得及其数额,这类证据不仅关系到对涉案财物处置的公正性以及对违纪违法所得的追缴,还
能反映违纪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而影响对被调查人的处分。这两类处分处置类证据的收

集与运用均需要满足相应的证据标准,可统称为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
   

1.处分情节类证据标准

目前,《刑事诉讼法解释》对自首、坦白、立功、累犯等量刑情节的认定提出了证据审查要

求。〔42〕为满足刑事审判对量刑情节提出的证据要求,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也应收集

并移送有关证明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对此,新修改的《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43条将“到案经

过材料”新增为监察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时须移送的材料。对

于违纪、职务违法案件中从宽或从严处理情节的证明应满足什么样的证据标准,目前,法律法

规尚无明文规定。根据谨慎标准理论,处分情节类证据标准应低于定性类证据标准。在处分

情节类证据标准内部,由于不同类型的处分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程度不同,认定量刑情节的证

据标准一般宜严于党纪政务处分情节的证据标准;此外,基于有利于被调查人原则,认定从严

处理情节的证据标准一般也宜严于认定从宽处理情节的证据标准。

2.违纪违法所得类证据标准

认定违纪违法所得主要有三种目的:一是作为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违纪、违法或职务犯罪的

实物证据;二是作为从宽或从严处罚的情节证据;三是作为追缴违纪违法所得的依据。其中,
基于案件定性或处罚目的,认定违纪违法所适用的证据标准分别等同于定性类证据标准、处分

处置类证据标准。除此之外,相关法规规定,仅为追缴目的认定违纪违法所得也需要以证据为

基础并应满足一定的证据标准。例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22条要求,检察机关审

查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时,应当审查的内容包括“违法所得及其他

涉案财产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材料”。根据前文所论证的,违纪违法所得证据标准作为处分处置

类证据标准宜低于同类案件的定性类证据标准。那么,在违纪违法所得证据标准内部,违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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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职务违法所得、职务犯罪所得各自的证据标准是什么呢? 具体言之,关于违法所得(犯罪所

得)没收适用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第1款将之明确为“高度盖然性”,即“申
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认定“申请没收的财产属

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基于法法衔接的要求,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犯罪案件中对犯罪

所得的追缴也应坚持“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并满足相应的证据标准。对于违纪所得、职务违

法所得的追缴应适用何种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现有法律法规尚未明确。不过,根据谨慎标准

理论,并考虑到对于违纪所得、职务违法所得除了可依规依法予以收缴、责令退赔外,还允许被

调查人“登记上交”或“主动上交”,〔43〕追缴违纪所得、职务违法所得的证据标准显然应低于没

收职务犯罪所得的证据标准。
(三)程序类证据标准

程序类证据标准聚焦于整个纪检监察案件办理过程的程序合规合法性,要求线索处置、立
案、审查调查、审理、处置等程序的启动或终结以及重要调查措施的实施都应满足相应的证明

要求,以确保整个案件调查程序的公正性。例如,立案须符合“已经掌握部分违纪或者职务违

法、职务犯罪事实和证据”〔44〕的条件,采取留置措施的证据标准是“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

事实及证据”,〔45〕案件调查终结、处置应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46〕

在纪检监察程序的推进中,证据标准发挥着“阀门”的把关作用,将不符合条件的案件阻却

在外,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予以放行进入下一个程序。例如,在案件审理阶段,案件审理部门经

审理认为,若移送审理的案件存在“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按规定程序报批后,退回承办

部门重新审查调查,需要补充完善证据的退回补充审查调查;〔47〕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调查

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且通过退回补充调查仍无法达到证明标准的,应当提出撤销案件的建

议。〔48〕纪检监察程序中证据标准的功能决定,一个案件在不同程序节点所适用的证明(证
据)标准会随着程序的推进、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越大而愈严格。并且,在同一程序环节中,因案

件类型差异,证据标准也会出现差异化,表现为党纪立案与政务立案(涉嫌职务违法或职务犯

罪)、违纪违法案件调查终结与职务犯罪案件调查终结各自对证据充分性的要求均有所不同。
(四)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内部构造的“差序—协同”结构

纪检监察证据标准是由多个维度、多个类型的证据标准构成的体系。每一类证据标准在

功能上各有侧重,内涵上存在差异,同时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

1.各类证据标准的内涵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同一个案件中,定性类证据标准一般严于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程序类证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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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参见《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58条第1款、《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3条第1款。
参见《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37条第2款。
参见《监察法实施条例》第121条第2款。
参见《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53条。
参见《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55条。
参见《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27条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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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在证据法理论中,一般对实体性事实的证明采取严格证明程序,对程序性事实采

取自由证明程序。〔49〕其次,同一类证据标准中各子证据标准因案件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
以定性类证据标准为例,在不同案件类型中表现为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标准,这
三类证据标准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依据和标准不同,有关全案证据“充分

性”的内涵也存在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每一类案件的证据标准都是一个宽泛

的范畴,即在同一类性质的案件中,不同个案因被调查人受到的处分轻重程度不同,各自所适

用的证据标准在该类案件证据标准的范畴下存在一定的差异或浮动。例如,对于可能给予开

除党籍的违纪案件,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1条的要求,“应当全面研究有关的材料和意

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其所适用的证据标准通常要严于给予党纪轻处分的违纪案件的证

据标准。换言之,尽管纪检监察人员在认定“三类案件”的事实时均需要保持相应的谨慎,但谨

慎的程度因案件性质、个案的处分轻重的差异而会有所不同。

2.各类证据标准在适用中既具有层次化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一方面,定性类证据标准、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程序类证据标准在适用中具有先后序位

并层层递进。定性类证据标准是判断案件性质的基础,只有先确定行为构成违纪违法,才能依

据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来决定对违纪违法者、违纪违法所得的具体惩处措施或处置方式。且

程序类证据标准尽管贯穿案件处理的全过程,但在逻辑上也是基于案件的启动和推进来发挥

作用的。另一方面,各类证据标准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关系。处分

处置类证据中的从宽或从严处理情节类证据、违纪违法所得证据可能会反过来影响案件的定

性。例如,一个因行为人违规收礼原本按照违纪立案的案件,若在调查中发现违纪所得数额较

大,且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的情形,达到相应职务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则案件性质

变更为职务犯罪,所适用的证据标准也应相应调整。同时,程序类证据标准对定性类、处分处

置类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起着制约作用。例如,若取证程序严重违法,可能导致相关证据无效,
进而影响案件的定性和处分处置结果。

3.各类证据标准之间存在相互衔接转化、竞合的情形

其一,由于大多数公职人员同时是党员身份,根据纪严于法要求,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可能

同时构成违纪、职务违法并涉嫌职务犯罪,相应地会被追究纪律责任、政务责任或刑事责任,形
成“纪法责任聚合”,这使得证明这些责任成立所需满足的证据标准也不可避免出现竞合。例

如,党员因实施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受到党纪处

分,或具有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因违纪并受到党纪重处分进而需要受到政务处分,〔50〕在这两

种情形下纪检监察机关分别是根据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标准或职务违法案件证据标准所取得的

证据,对行为人给予党纪处分,以及依据违纪案件证据标准所取得的证据给予其政务处分,从
而形成两类或三类案件证据标准的竞合但只需要适用其中一种证据标准的现象。其二,尽管

违纪案件的证据标准整体上略低于职务违法案件的证据标准,但由于同类案件中不同个案因

·9521·

论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差序—协同”结构

〔49〕

〔50〕

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78页。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条、第12条规定,党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党纪重处分的,

若具有党外职务的,建议同时撤销党外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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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分人受到的处分轻重程度不同,所适用的证据标准会在同类案件证据标准的范畴下存在

一定浮动或差异,以至于受到党纪重处分的违纪案件证据标准与受到政务轻处分的职务违法

案件证据标准并不存在明显的高低之分,二者呈现出趋同情形。其三,由于违纪、职务违法、职
务犯罪行为在构成要件方面存在较强关联性,一些违纪行为同时也构成职务违法,且所调查案

件的性质也可能随着调查的推进而发生变化,加之,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一体适用纪律审查与

监察调查程序,这“三类案件”的证据标准之间存在相互衔接转化、竞合的情形。
综上,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内部构造可概括为“差序—协同结构”(见图1)。一方面,纪检

监察证据标准的“差序”结构表现为:横向层面,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存在

梯度化差异;纵向层面,同一案件中定性类证据标准、程序类证据标准、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之

间以及各维度证据标准中的各个子证据标准之间均存在差异,且各维度的证据标准在适用中

形成了具有先后序位、层层递进的层次化关系。横向层面证据标准之间的差异会投射到纵

向层面证据标准之中,造成不同案件类型的定性类证据标准、程序类证据标准、处分处置类证

据标准也存在差异,如职务违法案件的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低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处分处置类

证据标准。这种“差序”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三类案件”时在价值追

求、被调查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证明对象、取证权限与程序要求以及认定事实的谨慎标准

等方面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协同结构”表现为:由于某些违纪与职务违

法犯罪行为的部分构成要件相同、纪检监察机关有权调查“三类案件”、纪检与监察程序一体运

行等原因,各类案件、各个维度的证据标准之间并非静态、彼此分割的,而是形成了彼此关联、
相互作用并在特定情形下相互转化甚至竞合的网状结构关系,表明各类证据标准虽然功能、性
质不同,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案件公正处理这一目标。

图1 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差序—协同”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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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协同”结构揭示了纪检监察证据标准体系中不同维度、不同类型证据标准之间的

差异化、层次化、互动衔接关系及其生成机理,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三类案件”时贯通协

同运用差异化证据标准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在要求。这一原理推动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理

论和规则建构,突破了对传统证据标准理论诉讼化、单一化、重实体轻程序的路径依赖,有助于

推动审前、非诉讼化领域中的证据法理论创新,并为多类型、多维度案件事实的证明及其证据

标准的适用提供理论证成与方法论指引。

五、纪检监察证据标准适用的原则与实践路径

针对前文所述的有关纪检监察证据标准认识层面的困惑、实践层面的短板以及法规制度

的供给不足,本文基于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差序—协同”结构原理,提出该标准的适用原则与

具体的实践路径。
(一)纪检监察证据标准适用的基本原则

由于纪检监察证据标准既具有刑事证据标准的一般属性,又体现着纪检监察制度的相关

特征,因而,纪检监察证据标准适用的基本原则既涉及刑事证据标准适用的一般原则,如证据

裁判原则,也有基于自身特征需要遵循一些特殊的原则,如谨慎原则以及分层递进、竞合就高

原则。

1.证据裁判原则

我国《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
须以证据为根据”,第一次明文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51〕目前,证据裁判原则已经得到了公

检法等各个部门的共同确立,成为指引办案机关证据运用和事实认定的基本原则,其在现有证

据规范体系中发挥着引领性与组织性作用,为证据规范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正当性基础。〔52〕

基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审查判断要求和标准对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的指挥引领作用

以及纪检监察机关办理案件对公正价值的追求,证据裁判原则应同样成为纪检监察机关办理

案件的一个基本原则。《监察法实施条例》关于职务违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规定,
以及《监察法》第52条第2款关于“没有证据证明被调查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撤销案

件”的规定,表明证据裁判原则得以在监察调查中予以确立。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纪检监察机

关适用纪检监察证据标准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①坚持全面客观收集证据。收集任何与案件

待证事实有关的证据,包括证明构成要件事实、程序性事实、处分情节类事实、涉案财物类事实

的证据,以及对被调查人不利以及有利的证据。②坚持依规依法取证。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
必须具有证据能力,即证据的种类、收集方式等必须符合法定要求,并经过法定的审查程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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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吕广伦、罗国良、刘雅玲、王锋永、冯黔刚、朱晶晶:“《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

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检察》2010年第16期,第53页。
参见吴洪淇:“《刑事诉讼法》‘证据章’的体系化重塑———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背景”,《当代法

学》2024年第4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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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属实。〔53〕③坚持孤证不能定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得将被调查人供述

作为认定被调查人违纪、违法或犯罪的唯一证据。对于被调查人作出的不利于自身的供述,一
般应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④对事实的认定与案件处置须以证据为基础,并满足相应的证据

标准。没有证据或证据达不到规定的证据标准,不得作出对被调查人不利的决定。

2.谨慎原则

根据谨慎标准理论,纪检监察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均须保持与案件性质、待证事实类型

相适应的必要谨慎。这种谨慎源于纪检监察人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关乎被调查人的切身利益

及纪检监察机关的公信力。同时,这种谨慎也有赖于纪检监察人员能有共情的伦理观,即能对

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当作出对被调查人不利的决定时需要以充分的证据为基础,在证据不足

时应作出有利于被调查人的决定。谨慎原则要求,纪检监察人员除了要对定案证据的相关性

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外,还应综合运用归纳推理、溯因推理、演绎推理等推理方法对单个证据的

证明力和全案证据的充分性进行科学评价。谨慎原则的另一层要义在于,案件的处置后果对

当事人的权益影响越大,纪检监察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的谨慎程度就越高,应满足的证据标准就

越高。这要求纪检监察人员在事实认定中应秉持与案件类型、案件处分情节轻重相匹配的谨

慎程度,准确适用差异化的证据标准。同时,在个案办理中,应在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的基础上,
以定性类证据标准为指引,根据具体的处分情节种类、涉案财物类型或程序环节类型贯通协同

适用相应的处分处置类证据标准、程序类证据标准。

3.分层递进、竞合就高原则

由于“三类案件”证据标准存在动态调整、转化衔接甚至竞合的情形,纪检监察人员在调查

中究竟适用哪一种证据标准,既要合理预判在先,对取证工作进行分析研判,减少取证的随意

性和盲目性,也要适时动态调整,发现影响案件性质认定的新证据,应当及时调整取证策略和

方向并选择适用相应的证据标准。一方面,对能准确判定待证事实行为性质的,应按照案件事

实的性质所对应的案件类型适用相应的证据标准;另一方面,对存在“纪、法、罪”三类行为交

织,或者一时无法提前预判案件性质的,为避免因适用较低证据标准而导致在后续程序中出现

证据不足、难以补证的现象,应采取就高不就低原则适用更高的证据标准。具体言之:①对明

显不构成犯罪,或者说与犯罪关联不大或者没有关联、仅属于违纪范畴的,可以适用违纪案件

证据标准;②对可能涉嫌犯罪,特别是涉及收受财物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通常适用职务犯

罪案件证据标准。③对一个既涉嫌违纪,又涉嫌职务违法(或者其他违法)的行为一般适用更

高标准的职务违法案件证据标准。
(二)纪检监察证据标准适用的实践路径

1.完善有关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立法

制定系统全面、与时俱进的法规是准确适用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制度保障。针对纪检监

察证据标准的立法存在的条款较为原则抽象、内容不健全、体系性不强等问题,建议制定有关

纪检监察证据规则的专门法规,吸收借鉴现有法规有关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条款,并结合纪检

监察证据标准适用中积累的经验做法以及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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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素、种类、适用原则等进行全面、系统规定。例如,有必要将“明确且合理可信”确立为违

纪案件证据标准中评价全案证据充分性的一个标准,参照留置措施实施的证据标准对监察机

关采取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其他监察强制措施设置相应的证据标准,同时为认定从宽

或从严处理情节、违纪违法所得确立相应的证据标准。

2.发布有关纪检监察证据标准适用的证据收集指引与指导性案例

根据证据分布理论,“同一罪名案件证据的形成和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特点”,〔54〕这为

类案证据收集指引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参照。故有必要在总结归纳类案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制
定适度精细化的证据收集指引,充分体现不同类案件的特点和实际差异,并发布一系列有关纪

检监察证据标准适用的指导性案例。通过明确认定常见违纪、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行为以及

处分情节事实、违纪违法所得的取证思路、证据审查重点以及标准,并将其纳入数字纪检监察

建设之中,有助于为纪检监察人员领会各类证据标准的内涵及适用要求提供指引,引导其跳出

纯“靠经验”的惯性思维,强化证据意识,提升证据收集与运用的能力水平。当然,由于任何两

个案件都不是完全相同的,证据收集指引或指导性案例只能算是一种参考,不能作为评判是否

满足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刚性标准,对证据是否达到规定的证据标准还有赖于纪检监察人员

基于对案件的把握和证据标准的认识形成内心确信。

3.加强对纪检监察证据标准适用情况的监督制约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55〕纪检监察证据标准作为规范纪检

监察证据适用的规则体系,只有真正得以执行,才能确保其权威性,发挥其预设功能。对纪检

监察证据标准的适用情况进行监督制约,是确保其执行效果的重要方式。一是建立健全内部

监督机制。纪检监察机关有关内设机构应加强对纪检监察人员取证规范化情况的监督检查、
履行好证据审核把关作用,严格依规依法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二是

用好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建立“一案一评查一反馈一整改机制”,上级纪委监委每年可定期从

下级纪委监委抽取一定数量的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通过评查发现并反馈各类证据

不充分、取证不规范、过度取证等问题,对因证据不足造成案件定性处置出现错误的予以纠正,
对存在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进行通报,并督促责任单位进行整改。三是充分激活被调查人的

权利制约及司法机关的权力制约功能。对于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利害关系人提出的有关案

件办理存在取证不规范、证据不充分的申诉意见,本级或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经调查认定属实

的,应依规依法予以纠正。此外,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基于与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

中“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对于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证据标准经审查认为不符合刑

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的,在与监察机关进行有效沟通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形可通过

退回补充调查、作出不起诉决定、排除非法证据或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出无罪判决等方式,督
促、推动监察机关不断完善移送起诉案件的证据标准。

4.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的证据意识和证据分析推理的能力水平

作为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适用主体,纪检监察干部的证据意识以及运用证据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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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纪检监察证据标准能否规范适用的关键。为此,纪检监察机关在鼓励和支持纪检监察

干部加强证据法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开展有关纪检监察证据分析与推理的培训、组
织旁听一些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案代训等多种方式,强化纪检监察干部的证据意识、程序意

识和法治意识,提升其证据分析与推理能力,并着重培育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谨慎负责、共
情意识等职业伦理,不断提高准确适用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能力和水平。此外,在纪检监察学

被确立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高校应当加强对纪检监察学科人才的培养尤其是要强化有关纪

检监察证据的研究与教学,为推进纪检监察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提供智识和人才

供给。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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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s
 

the
 

concretization
 

of
 

the
 

general
 

proof
 

standard
 

in
 

such
 

cases.
  

This
 

standard
 

is
 

a
 

composite
 

concept
 

that,
 

depending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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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se,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disciplinary
 

violation,
 

duty-related
 

illegality,
 

and
 

duty-
related

 

crime.
 

Each
 

category
 

involves
 

evidentiar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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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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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charac-
terization,

 

sanction/disposition,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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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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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ing
 

cases,
 

the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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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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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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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pis-
tem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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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gree
 

of
 

caution
 

that
 

investigators
 

exercise
 

when
 

determining
 

the
 

fa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These
 

factors
 

together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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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
 

“differentiated-coordinated”
 

struc-
ture

 

of
 

evidentiary
 

standards.
 

Within
 

this
 

structure,
 

evidentiary
 

standards
 

across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dimensions
 

are
 

differentiated
 

and
 

hierarchical,
 

yet
 

also
 

interconnected
 

and
 

mutually
 

influential.
 

They
 

may
 

undergo
 

dynamic
 

adjustment,
 

transformation,
 

linkage,
 

and
 

even
 

competition.
 

This
 

theoretical
 

mod-
el

 

breaks
 

through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evidentiary
 

standards
 

that
 

focus
 

on
 

adjudi-
cative

 

procedures,
 

single
 

uniform
 

standards,
 

and
 

substantive
 

evidence.
 

It
 

reveal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differentiated
 

evidentiary
 

standards
 

operate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in
 

the
 

integrated
 

disciplinary-
legal

 

context.
 

It
 

thus
 

provides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proof
 

of
 

fa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videntiary
 

standards
 

in
 

multi-type,
 

multi-dimension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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